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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林 明 溱 等 2 3 人 擬 具 「 水 利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蘇震清等20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 員 陳 超 明 等 4 1 人 擬 具 「 水 利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委 員 顏 寬 恒 等 2 0 人 擬 具 「 水 利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七十八條之二 河川整治之規

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

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

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

理之。 
前項河川區域應視實際需

要辦理地方說明會，但已依河

川治理計畫辦理地方說明會，

且其河川區域未超出用地範圍

線者除外。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第七十八條之二 河川整治之規

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

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

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

理之。 
前項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

更，主管機關應於核定公告前

，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

會，聽取民眾意見。 

第七十八條之二 河川整治之規

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

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

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

理之。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一、河川區域之劃定與變更與民

眾生命財產之安全息息相關，

不應僅靠主管機關單方之測定

即予核定公告，民眾之意見必

須給予充分之重視。 
二、現行水利法尚未納入民眾參

與之機制，實有悖落實民主參

與之基本精神，應予重新檢討

，以提升民主政治之效能。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三、第二項修正為：「前項河川

區域應視實際需要辦理地方說

明會，但已依河川治理計畫辦

理地方說明會，且其河川區域

未超出用地範圍線者除外。」 

（修正通過） 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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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經主管

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後，得依法徵收之；未徵收

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

使用。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內之土地經公告實施後，

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通盤檢討

。但因重大天然災害致水道遽

烈變遷時，得適時修正變更。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公告之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

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

或依計畫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

通洪斷面辦理河道治理，致無

法使用之用地及既有堤防用地

，應視實際需要辦理徵收。 
依第一項致被限制使用之

私有土地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

內者，如未辦理徵收、區段徵

收或水利地重劃者，得準用都

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

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

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

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

理容積移轉。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

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後，應於五年內依法徵收之

；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

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

登記。 
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

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後，應於五年內依法徵收之

；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

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分

割登記。 
依前項規定限制使用之私

有土地原有地上物，因防洪需

求而遭限制耕種或移除者，應

於二年內辦理地上物徵收。 
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提案：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堤防預定線（水道治理計畫用

地範圍線）內之土地，經主管

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後，得依法徵收之；未徵收

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

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

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

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後，得依法徵收之；未徵收

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

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針對位於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

預定線內之民眾私有土地，明定

五年之徵收期限，以保障其財產

權。 
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提案： 
一、原文「得」依法徵收規定，

在實務運作上，等同授權主管

機關得恣意劃定行水區後，無

須積極規劃辦理徵收，又可限

制人民對私有土地的使用收益

權利，實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權

，是以修正第一項為「應」辦

理徵收。 
二、為保障私人財產權，並防止

假藉公益事業名義濫行徵收，

應權衡人民權益保障與公益事

業之施政規劃合理需求，於第

一項增訂五年用地徵收期間，

避免行政濫權或怠惰過度侵害

人民權益。 
三、考量水道防護範圍內之私有

土地，多數原為農耕使用，如

未辦理徵收而限制使用，恐影

響民眾原有生計與財產權益甚

鉅，是以增訂第二項，就其受

限制使用影響之原有地上物，

明定應於二年內辦理徵收，避

免長期損害私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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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容積移轉之換算公式

，由內政部會同經濟部訂定。 
道基本治理計劃於施設堤防所

需之用地，或依其計畫所為截

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面辦理河

道治理致被限制或無法使用之

計畫堤防用地及既有堤防用地

，應視實際需要辦理徵收。未

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

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登

記。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

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告後，為防止水患，應依第七

十八條、第七十八條之一及第

七十八條之三規定，限制其使

用。 
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

道治理計畫施設堤防及依其計

畫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

面工程，致無法為任何使用之

私有土地，應依法徵收。 

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提案： 
一、為符合土地法第十四條「河

川土地不得為私有」之規定，

落實「河川地公有化之政策」

，並遵循大法官釋字第四百號

解釋之精神，對於水道治理計

畫線或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

應檢討其實際情況辦理徵收，

使人民財產能獲得合理之保障

。 
二、目前水利機關依法徵收之河

川區域內土地有下列三種，一

為達治理目的將部分河段截彎

取直，二為興建堤防所需用地

，三為依治理計畫需要，擴大

通洪斷面時辦理河道整理。其

均為地主無法如其他河段行水

區得為原來之低度使用行為；

加上部分早期既有堤防，當時

興建時並未徵收用地，僅取得

地主之同意書部分。故上述土

地應儘速辦理徵收。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一、近年來人民維護財產權觀念

日漸高漲。由於受限財源因素

，政府未能落實河川私有地徵

收政策，卻又限制人民對該等

土地之利用，因而影響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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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有之權益，導致民怨不斷

。 
二、河川屬公共財，提供人們生

命所需之公共用水，政府為防

止水患，興設堤防，雖可提供

河堤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但

堤前水道之土地卻須要為公益

目的而犧牲，無法享受公共財

之利益，此等性質與既成道路

之性質相近，參酌大法官釋字

第四百號針對既成道路符合公

用地役關係，應予以補償解釋

之精神修正。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修正為：「水道治理

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

，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後，得依法徵收之

；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

得限制其使用。」 
三、增列第二項：「水道治理計

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經

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應定期

辦理通盤檢討。但因重大天然

災害致水道遽烈變遷時，得適

時修正變更。」 
四、增列第三項：「主管機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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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

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

所需之用地，或依計畫所為截

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面辦理河

道治理，致無法使用之用地及

既有堤防用地，應視實際需要

辦理徵收。」 
五、增列第四項：「依第一項致

被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其位於

都市計畫範圍內者，如未辦理

徵收、區段徵收或水利地重劃

者，得準用都市計畫法第八十

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

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

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

入容積上限、移轉方式及作業

方法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 
六、增列第五項：「前項容積移

轉之換算公式，由內政部會同

經濟部訂定。」 

（修正通過）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為防止水患，得限

制其使用，其原為公有者，不

得移轉為私有；其已為私有者

，主管機關應視實際需要辦理

徵收，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

，並得限制其使用。 

委員林明溱等 23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不得私有；其已為

私有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限

期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

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

逕為分割登記。 
經劃定洪水位行水區域土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不得私有；其已為

私有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徵

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

，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

分割登記。 
前項所稱洪水位行水區域

，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

委員林明溱等 23 人提案： 
一、土地徵收係國家為公共需要

或公共用途之目的，基於公權

力之作用，徵收取得私人土地

並給予補償，而取得其所有權

另支配使用。因此政府在攸關

人民財產安全及國土保持之維

護下，於不違反人民信賴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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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洪水位行水區域

，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之。 

地應於五年內完成徵收，限期

未徵收，主管機關應予解除。 
前二項所稱洪水位行水區

域，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 
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不得私有；其已為

私有者，應由主管機關於五年

內依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

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但

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前項所稱洪水位行水區域

，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之。 
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不得私有，其已為

私有者，應由主管機關於五年

內依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

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

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前項所稱尋常洪水位行水

區域，由主管機關呈報上級主

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依第一項規定限制使用之

私有土地原有地上物，因防洪

需求而遭限制耕種或移除者，

關核定公告之。 原則與比例原則下，政府得依

法徵收。 
二、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洪水

位行水區域，人民依據信賴保

護原則而配合政府徵收洪水位

行水區域，土地屬於私有者，

主管機關應依法徵收之。然，

經劃定為洪水位行區域之土地

，多年來行政機關未依法徵收

，人民受使用土地之限制又無

相關權益補償，實有違信賴保

護原則。爰提案修正《水利法

》第八十三條，明訂經劃定洪

水位行水區之土地於五年內未

完成徵收程序，主管機關應檢

討妥適性並予以解除限制，以

保障人民土地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係保護人

民對於國家法令與行政部門之

作為，有正當合理之信賴。人

民因信賴特定行政行為所形成

之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處

置其財產時，不能因為嗣後行

政行為之變更而影響人民之既

得權益，使其遭受不可預見之

損害。 
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提案： 
針對位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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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二年內辦理地上物徵收。 
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為防止水患，得限

制其使用。其有為公有者，不

得移轉為私有，其已為私有者

，主管機關應視實際需要辦理

徵收，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

，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

分割登記。 
前項所稱洪水位行水區域

，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之。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依

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八條之一

規定，限制其使用。其原為公

有者，不得移轉為私有。 

民眾私有土地，明定五年之徵收

期限，以保障其財產權。 
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提案： 
一、原文「得」依法徵收規定，

在實務運作上，等同授權主管

機關得恣意劃定行水區後，無

須積極規劃辦理徵收，又可限

制人民對私有土地的使用收益

權利，實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權

。且本文第一項前段，既已明

文規定該行水區土地「不得私

有」，卻又僅規範「得」由主

管機關依法徵收之，殊非合理

。爰此，修正第一項為「應」

辦理徵收。 
二、為保障私人財產權，並防止

假藉公益事業名義濫行徵收，

應權衡人民權益保障與公益事

業之施政規劃合理需求，於第

一項增訂五年用地徵收期間，

避免行政濫權或怠惰過度侵害

人民權益。 
三、考量水道防護範圍內之私有

土地，多數原為農耕使用，如

未辦理徵收而限制使用，恐影

響民眾原有生計與財產權益甚

鉅，是以增訂第三項，就其受

限制使用影響之原有地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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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應於二年內辦理徵收，避

免長期損害私人權益。 
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提案： 
為符合土地法第十四條「河川土

地不得為私有」之規定，落實「

河川地公有化之政策」，並遵循

大法官釋字第四百號解釋之精神

，對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

地，應檢討是否可視其實際情況

辦理徵收計畫，積極進行徵收作

業，使人民財產能獲得合理之保

障。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修正理由同第八十二條。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修正為：「尋常洪水

位行水區域之土地，為防止水

患，得限制其使用，其原為公

有者，不得移轉為私有；其已

為私有者，主管機關應視實際

需要辦理徵收，未徵收者，為

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

」 
三、第二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之一 前二條主管機

關所為已逕為分割編定或變更

第八十三條之一 前二條主管機

關所為已逕為分割編定或變更

編定為水利用地之私有土地，

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提案： 
一、新增本條第四項、第五項、

第六項、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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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定為水利用地之私有土地，

其所有權人得申請變更編定為

適當用地。 
依前條規定限制使用之私

有土地，得以依區段徵收或水

利地重劃等方式，辦理用地之

取得。 
前項水利地重劃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機

關定之。 
位於河川區域、水道治理

計畫線、堤防預定線內、尋常

洪水位行水區域之私有土地，

或主管機關所為已逕為分割編

定或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之私

有土地，於政府未徵收前，其

土地應視限制程度減免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田賦、贈與稅

及遺產稅。 
前項土地減免賦稅區域及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內政部及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 
第四項之私有土地亦得申

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

，不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

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法令相關規

其所有權人得申請變更編定為

適當用地。 
依前條規定限制使用之私

有土地，得以依區段徵收或水

利地重劃等方式，辦理用地之

取得。 
前項水利地重劃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機

關定之。 

二、鑒於位於河川區域、水道治

理計畫線、堤防預定線內或尋

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私有土地

，或主管機關所為已逕為分割

編定或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之

私有土地，其土地使用限制相

當嚴格，故比照自來水法第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及土地減

免規則相關規定，視土地限制

程度減免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田賦、贈與稅及遺產稅，減

輕民眾沉重負擔。 
三、關於土地減免賦稅區域及標

準，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內政部及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擬訂，並報請行政院

核定。 
四、明定在不影響河川區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情形，政府可

依相關法令採取以地易地之公

私土地交換方式辦理。 
五、關於土地交換之作業辦法，

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

部及財政部擬訂，並報請行政

院核定。 
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提案： 
位於水道防護範圍內限制使用之

私有土地原有地上物辦理徵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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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限制。 
前項土地交換之範圍、優

先順序、換算方式、作業方法

、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內政部及財政部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 
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之一 前二條主管機

關所為已逕為分割編定或變更

編定為水利用地之私有土地，

其所有權人得申請變更編定為

適當用地。 
依前條規定限制使用之私

有土地，得以依區段徵收或水

利地重劃等方式，辦理用地之

取得。 
前項水利地重劃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機

關定之。 
前二條地上物徵收標準與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範圍與查估標準，涉及人民權利

義務，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訂定

應有法律之依據，爰增訂第四項

，增列水利用地原有地上物徵收

辦法之授權依據。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照案通過） 
第九十一條之二 依第六十三條

之三第二項、第六十三條之五

第二項、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第七十八條之一或第七十

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請使用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第九十一條之二 依第六十三條

之三第二項、第六十三條之五

第二項、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第七十八條之一或第七十

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請使用

第九十一條之二 依第六十三條

之三第二項、第六十三條之五

第二項、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第七十八條之一或第七十

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請使用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修正理由同第七十八條之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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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

其核准或許可： 
一、違反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二

項、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一項

、第六章有關禁止或應行辦

理事項、第七十八條、第七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八十

條或第八十一條之規定者。 
二、興辦灌溉事業違反第六十

三條之二或第六十三條之三

之規定，或有關灌溉事業之

興辦、設施之變更、廢止、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違

反依第六十三條之四所定之

管理辦法者。 
三、海堤區域內，有關使用管

理、防洪搶險、海堤安全之

檢查與養護或其他應遵行事

項，有違反依第六十三條之

六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四、堰壩及水庫蓄水範圍內，

有關使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

事項，違反依第五十四條之

二所定之辦法者。 
五、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

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

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使

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項，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

其核准或許可： 
一、違反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二

項、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一項

、第六章有關禁止或應行辦

理事項、第七十八條、第七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八十

條或第八十一條之規定者。 
二、興辦灌溉事業違反第六十

三條之二或第六十三條之三

之規定，或有關灌溉事業之

興辦、設施之變更、廢止、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違

反依第六十三條之四所定之

管理辦法者。 
三、海堤區域內，有關使用管

理、防洪搶險、海堤安全之

檢查與養護或其他應遵行事

項，有違反依第六十三條之

六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四、堰壩及水庫蓄水範圍內，

有關使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

事項，違反依第五十四條之

二所定之辦法者。 
五、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

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

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使

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項，

其核准或許可： 
一、違反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二

項、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一項

、第六章有關禁止或應行辦

理事項、第七十八條、第七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八十

條或第八十一條之規定者。 
二、興辦灌溉事業違反第六十

三條之二或第六十三條之三

之規定，或有關灌溉事業之

興辦、設施之變更、廢止、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違

反依第六十三條之四所定之

管理辦法者。 
三、海堤區域內，有關使用管

理、防洪搶險、海堤安全之

檢查與養護或其他應遵行事

項，有違反依第六十三條之

六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四、堰壩及水庫蓄水範圍內，

有關使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

事項，違反依第五十四條之

二所定之辦法者。 
五、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

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

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使

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項，

違反依第七十八條之二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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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依第七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所定之河川管理辦法者。 
六、排水設施管理之維護管理

、防洪搶險、安全檢查、設

施範圍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應

遵行事項，違反依第七十八

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七、自取得許可之日起，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逾六個月未

使用。 
八、經催繳未在通知期限內繳

清使用費者。 
九、轉讓他人使用或未依許可

使用內容或其範圍使用者。 
十、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管理不

當，致他人於其使用範圍，

有違反許可使用內容或其範

圍使用者。 
十一、許可使用後，喪失申請

資格者。 
十二、為水利設施整治、管理

、公共使用或其他防救緊急

危險之必要者。 
依法撤銷許可者或依前項

第一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廢止許

可者，使用人於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使用。 

違反依第七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所定之河川管理辦法者。 
六、排水設施管理之維護管理

、防洪搶險、安全檢查、設

施範圍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應

遵行事項，違反依第七十八

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七、自取得許可之日起，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逾六個月未

使用。 
八、經催繳未在通知期限內繳

清使用費者。 
九、轉讓他人使用或未依許可

使用內容或其範圍使用者。 
十、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管理不

當，致他人於其使用範圍，

有違反許可使用內容或其範

圍使用者。 
十一、許可使用後，喪失申請

資格者。 
十二、為水利設施整治、管理

、公共使用或其他防救緊急

危險之必要者。 
依法撤銷許可者或依前項

第一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廢止許

可者，使用人於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使用。 

之河川管理辦法者。 
六、排水設施管理之維護管理

、防洪搶險、安全檢查、設

施範圍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應

遵行事項，違反依第七十八

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七、自取得許可之日起，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逾六個月未

使用。 
八、經催繳未在通知期限內繳

清使用費者。 
九、轉讓他人使用或未依許可

使用內容或其範圍使用者。 
十、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管理不

當，致他人於其使用範圍，

有違反許可使用內容或其範

圍使用者。 
十一、許可使用後，喪失申請

資格者。 
十二、為水利設施整治、管理

、公共使用或其他防救緊急

危險之必要者。 
依法撤銷許可者或依前項

第一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廢止許

可者，使用人於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使用。 

（不予增訂）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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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條之二 前條水庫蓄水

範圍、海堤區域、河川區域及

排水設施範圍內規定限制使用

之私有土地，其使用現狀未違

反本法規定者，於移轉時免徵

土地增值稅。 

一、本條新增。 
二、河川私有土地在未徵收前被

長期限制使用，參酌大法官釋

字第四百號解釋之精神，若各

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全面

徵收補償，亦應以其他方法彌

補其損失。 
三、由於目前本法僅針對贈與或

繼承時免徵贈與稅或遺產稅或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惟不論是

公共設施保留地、既成道路或

是河川私有地，均屬於提供公

共使用所作的特別犧牲，本質

應無不同，實應比照公共設施

保留地移轉時可以「免徵」土

地增值稅之規定。 
審查會： 

不予增訂。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黃召集委員昭順補充說明。（不在場）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1 時 

10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6 時 

協商地點：本院紅樓 301 會議室、院長二樓會客室 

法案名稱：一、本院委員林明溱等 23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 

三、本院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 

四、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協商結論： 

一、第八十二條 

1.第三項末段「致無法使用之用地及既有堤防用地，」等文字，修正為「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

地及既有堤防用地，」。 

2.第四項前 3 句「依第一項致被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如未辦理徵收

、區段徵收或水利地重劃者，」等文字，修正為「河川區域內依前項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

，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而尚未辦理徵收前，」。 

3.其餘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二、其餘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主 持 人：王金平  黃昭順 

協 商 代 表：柯建銘  高志鵬（柯代）   吳秉叡（柯代） 

蘇震清  許忠信  王廷升  楊瓊瓔  顏寬恒  

林明溱  陳超明  黃文玲  林鴻池  林德福  

陳明文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朝野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

依協商結論處理。 


